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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商品频出故障
怀柔工商帮助维权

员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公司提出返还不当得利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2011年
7月4日， 小张入职该公司， 担任
销售部经理职务。 双方签订了书
面劳动合同， 并在合同中约定小
张的月工资为15000元 。 合同期
满后， 双方又续签了一份劳动合
同， 其岗位待遇未变。

从小张的工资表上可以看
出， 自2012年7月3日续订劳动合
同之后， 公司连续6个月以工资
卡转账方式为其每月增加工资
1824元。

2015年12月底， 公司无故解
除小张的劳动合同。 小张向劳动
仲裁提出申请， 要求确认公司解
除其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 并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

公司接到仲裁委出庭应诉通
知后非常不满， 于是， 一方面积
极准备证据答辩， 一方面向法院
另案提起诉讼， 要求小张返还不
当得利65520元。

接到法院传票， 看过公司起
诉的请求事项和事实理由后， 小
张才明白公司的要求是： 因该公
司曾经将公司应当承担的住房公
积金部分每月1820元， 以现金发
给了小张个人。 后来， 因公司为
小张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补缴手续
且已经缴纳了相应的资金 ， 所
以， 小张此前收受的那些现金构
成法律意义上的不当得利。

“什么是不当得利？ 我上网
搜索获得的信息是， 所谓不当得
利， 是指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
失了合法根据， 而被确认为是因
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
应 负 返 还 的 义 务 。 ” 小 张 说 ：
“我从公司领取的每一分钱， 都
是靠自己辛苦劳动换来的。 公司

有那么多的管理制度， 有那么多
的管理人才， 有那么严的审核程
序， 岂能让我白占公司的便宜，
而且是月月给我钱， 给了几年？
对公司的说法， 我不能接受！”

详细甄别表格签字含义
以现金变化证公司说谎

如果公司的主张被确认， 小
张领取的那部分钱确实存在， 那
么， 小张就应该将这部分钱归还
公司。 公司方面计算出来的结果
是， 小张3年来领取的住房公积
金现金总额合计65520元。 为此，
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
证明。 其中， 就有小张签名的工
资袋， 以及小张签字确认的住房
公积金补缴确认单。

记者看到， 该工资袋左上角
有手写字， 内容是： “住房公积
金公司应承担部分”。 住房公积
金补缴确认单则显示： 公司最近
两年为小张的补缴数额是按照
15200元的基数予以补缴 ， 未包
括1820元的现金部分。

在法院， 因公司起诉小张不
当得利案件在小张起诉公司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之后， 且两个案件
共同牵涉到小张工资总额认定问
题， 法院决定不当得利案件应暂
时中止审理， 等待小张诉公司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案件的生效判
决。

在仲裁机构， 针对公司的证
据、 主张， 沈律师为小张提出如
下辩护意见：

其一， 表格外空白处所有添
加的内容未经小张签字确认， 是
无效的。 原因是这是一个固定格
式的 “工资袋 ” 表格 ， 抬头是
《工资袋》， 并显示出实发工资数
额， 小张签字是对项下所填写的
内容和表格本身打印的字体和格

式认可。 至于在表格外空白处添
加的 “住房公积金公司应承担部
分” 书写内容， 未有证据显示征
得小张同意， 小张对于其表格外
空白处的单方书写内容不认可。

另外， 沈律师还提请法庭注
意这三个事实： 第一， 2011年7
月 4日入职 ， 小张工资为 15000
元， 双方自2012年7月3日续订劳
动合同之后， 公司连续6个月以
工资卡转账方式增加了工资1824
元/月。 而公司在劳动仲裁阶段
仅要求小张返还之后已发放的现
金， 并未对这6个月的1824元要
求返还。 第二， 1820元现金发放
后， 小张的工资并没有增加。 因
此， 他认为拿到的工资里并没有
包括公司应承担的住房公积金。
第三， 小张工资袋显示： 其2013
年7月领取现金为2600元， 2014
年1月领取现金为3820元 ， 证明
这些钱不是住房公积金， 如果是
住房公积金， 不可能数额有如此
浮动。 这也再次证明， 小张签字
仅仅是对固定格式的 “工资袋”
表格项下填写的工资确认， 而非
对表格外空白处添加的书写内容
的认可。 也能够证明表格左上角
的手写字体未和原告协商一致，
和实际情况不符。

其二， 公司提供的张某去住
房公积金补缴材料上， 显示住房
公积金部门为小张办理补缴的数
额是15200元 ， 意图证明张某自
认自己的工资是15200元 ， 意图
证明小张明知1820元不是工资。

小张对这个证据的真实性认
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因

为，这个表格不是小张制作的，是
住房公积金部门制作的， 小张签
字同意按照这个数额补缴住房公
积金， 不代表这个数额就是他的
真实工资收入， 如同由社保缴费
基数不能等推出来劳动者的真实
工资。而真实情况是，小张当时没
有证据证明有 1820元的现金收
入，所以，无法向住房公积金部门
提供全部工资构成的证据，所以，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仅仅对通过
银行发放的15200元进行了认定。

退一步讲， 即便小张当初是
按照15200元向住房公积金部门
主张， 但对于普通劳动者， 对于
工资构成往往存在一定的误区。
在这方面， 即使是法律工作者对
工资构成也未必是清楚的， 劳动
法学者在有些问题上也存在争
议， 所以不能以劳动者最初主张
的工资标准作为依据， 而应当按
照劳动者在申请劳动仲裁时最终
主张的和法庭查明的符合法定工
资形式的工资总额为准。

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 仲裁
委审理采纳了沈律师的意见和主
张， 认为该公司以现金形式发放
的1820元属于小张工资的组成部
分。 而公司虽然主张该费用为单
位替被告支付的住房公积金， 但
未提交工资明细进一步证明其主
张， 也未提供近年来的工资发放
表册予以证实， 故对其主张不予
采信。 鉴于小张主张的1820元为
工资， 且有 《工资袋》 和银行打
卡记录为证， 故裁决确认小张上
述所得不属 “不当得利”， 勿需
返还公司。

机动车、电视机、电脑、名表
还有电动自行车， 这些商品都不
便宜， 以前这些商品出现问题需
要消费者自己提供有利证据，很
多消费者因为未能及时保存证据
而遭受损失。自新《消法》实施以
来，电器、机动车、名表等耐用商
品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
的， 工商部门一律要求由经营者
承担瑕疵的举证责任。日前，怀柔
工商分局就通过“举证责任倒置”
帮助消费者成功维权。

典型案例：
2016年4月，怀柔工商分局接

到消费者林某的投诉， 称其在怀
柔某品牌专卖店购买了一辆价值
3000元的电动自行车， 使用三天
后，频繁出现间断性断电故障，并
找到经营者多次维修。 林某质疑
电动自行车存在质量问题， 提出
退货要求。 经营者则以电动自行
车已经维修过多次， 况且林某在
没有经过有关部门鉴定检测的情
况下无法证明电动自行车属于质
量问题，坚决不同意退货。

怀柔工商分局受理投诉后，
对投诉事项进行当面核实。 但双
方各执一词、争议较大，调解陷入
僵局。 工商分局工作人员认为电
动自行车应当属于耐用商品，符
合新《消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 计算机、
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洗衣机
等耐用商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
务， 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
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 发生
争议的， 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
的举证责任”之规定。要求经营者
承担举证责任， 但经营者无法证
明电动自行车故障是由消费者林
某人为因素造成的。因此，电动自
行车频繁断电故障应为商品质量
瑕疵引起。 经过工作人员讲解法
律法规， 经营者同意向消费者退
还3000元购车款。

工商提醒：
该项消费纠纷适用于新 《消

法》新增的权利、义务。电动自行
车应当属于技术构造较复杂、含
有一定科技含量的耐用商品，而
消费者缺乏相关专业知识， 难以
发现一些隐蔽性的质量瑕疵。消
费者在购买并使用商品过程中出
现频繁断电的故障， 经多次维修
均未能保障消费者的正常使用需
求，应属于性能故障。如果使用该
电动自行车行驶， 可能会出现因
故障导致处置不当而造成的交通
事故， 为消费者和其他交通参与
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埋下隐患。因
此， 耐用商品的举证责任应当由
经营者承担。 经营者应当通过举
证或证明商品本身符合质量要
求， 或该瑕疵的存在是由于消费
者使用不当或者外部因素所造成
等，来完成自身举证责任，但该项
消费纠纷中经营者始终无法证明
电动自行车故障是由消费者人为
因素或因商品正常损耗造成。因
此， 电动自行车频繁断电故障应
证实为商品质量瑕疵引起的故
障， 应当支持消费者提出的退货
要求。

怀柔工商分局 何岩

这这笔笔现现金金是是工工资资还还是是不不当当得得利利？？
□本报记者 赵新政

怀柔工商专栏

一般来说， 员工工资与不当得利扯不上任何关
系。 但小张因为离职一事与公司发生争议后， 牵出
了这个问题。 面对公司指控， 小张沉着应对， 聘请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沈斌倜律师为其辩
护。 针对公司提交的证据， 小张和律师一一指正，
最终分清了是非曲直。 近日仲裁委裁决确认该公司
曾经为小张发放的所谓 “住房公积金” 属于其工资
组织部分， 并非不当得利。

在商场工作3年的黄小红 ，
因公司无证据证明是她弄丢了两
箱价值 2.5万元的女鞋 ， 所以 ，
她不仅要求商场返还其被扣除的
两个月的工资， 还提出自己不应
赔偿这笔损失。 6月19日， 仲裁
裁决支持了她的这些请求。

据了解， 黄小红与商场签订
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的终止日期
是 2016年 12月 30日 ， 月平均为
4600元， 岗位为售货员兼某品牌
女鞋仓库管理员。 今年2月1日，
她在仓库清点完货物并让前来提
货的司机签字后发了12箱货。 但
是， 业务经理刘先生第二天找她
说： “多发两箱女鞋， 实际发了
14箱”。

于是， 她赶紧跟随刘经理到

仓库清点库存， 数来数去， 确实
少了两箱。 刘经理认为， 这是她
工作不细心造成的， 要按照商场
内部管理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即
扣除其两个月的工资9200元， 该
损失余额部分也由她补足。

起初， 她认为自己再过一年
就该退休了 ， 同意做这样的赔
偿。 然而， 商场在2月24日又通
知她： 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黄小红认为商场的做法严重
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 其一， 商
场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未
经民主程序且未公示， 故不具法
律效力。 尽管其在该规章制度上
签字确认知晓相关规定， 那也是
发生丢鞋事故时商场临时拿出来
并强令她在上面签字的。 其二，

依据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16
条规定， 如果认定其有过错并负
赔偿责任， 在扣除工资时每次扣
除的金额一般不超过 工 资 总 额
的 20% ， 扣除后所剩的工资不
能 低 于 当 地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
而 商 场 的 扣 除 方 式 是 使 其 两
个 月 收 入 为 零 ， 严 重 违 反 法
律规定。 其三， 商场无证据证明
是她弄丢了鞋。

仲裁委庭审过程中， 商场提
交了商品出入库视频及企业规章
制度， 以证明黄小红有过错， 对
其所作处罚是合乎规定的， 解除
双方劳动关系也是依法进行的。
黄小红辩称， 该视频是真实的，
它虽能证明其在现场工作， 但不
能证明丢鞋一事与此相关， 况且

该视频不完整， 缺少她离开仓库
后公司销售主管和拉货司机进入
仓库的画面。 而这可能是丢失鞋
子的真正原因。

仲裁委审理认为， 诉讼当事
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加
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
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
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
后果。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黄小红
是否弄丢了鞋， 在商场提交的视
频证据不足以证明此事， 且黄小
红明确予以否认的情况下， 应当
支持其观点， 对商场的主张不予
采信。 基于此， 仲裁裁决黄小红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商场须返还
其已被扣除的工资9200元。

本报记者 赵新政

不能证明员工有错 商场返还被扣工资


